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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易门县中心城区南部片区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

规划》批后公布

《易门县中心城区南部片区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》已于

2024年 10月 28 日获易门县人民政府（易政复〔2024〕72号）批准，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自然资源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

准指引》有关条文的规定，现予以公布。

易门县自然资源局

2025 年 10月 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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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规划总则

1.1 指导思想

全面贯彻《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

（中发〔2019〕18 号）要求，坚持生态文明建设优先，推动国土空

间规划向高水平治理、高质量发展和高品质生活转变，构建“一优三

高”的国土空间新格局。全面落实新发展阶段的要求，践行新发展理

念，构建新发展格局，推动高质量发展，推进共同富裕，紧紧围绕省

委“3815”战略发展目标和玉溪市滇中崛起增长极、乡村振兴示范区、

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要求。全面落实玉溪市和易门县国土空间总体

规划、专项规划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的相关要

求，落实国土空间全域全要素、集约节约、精准管控、治理有效等新

形势新要求带来的创新与变革。

1.2 规划目的

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对易门县中心城区南部片区开发建

设提出新的要求，为进一步推进易门县打造昆玉同城化发展先行区、

滇中菌乡山水公园城、西南循环经济科创城，通过编制国土空间详细

规划，促进国土空间发展更加绿色安全、健康宜居、开放协调、富有

活力并各具特色，深化落实《易门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

年）》的相关要求，结合易门县中心城区南部片区发展的实际，特组

织开展本次《易门县中心城区南部片区城镇单元国土空间详细规划》

编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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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3 规划范围

本规划的规划范围为《易门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—2035

年）》划定的城镇单元“中心城区南部片区详细规划单元”范围（单

元编号 530425001010006，以下简称“南部片区”）。规划范围北临水

城大街、象山路，西至合作水库西侧山体，东、南至菌乡大道，总面

积约 3.1259 平方公里。

2 目标定位与规模控制

2.1 功能定位

将南部片区打造为宜居宜业的综合区。完善教育、医疗、商业等

配套设施，构建便捷舒适的生活圈，打造高品质居住和商业区；发挥

城市南入口的特点，展现城市风貌特色，提升城市形象和知名度，打

造新型活力的城市形象展示窗口。

2.2 发展目标

构建高品质居住环境：建设一流的教育、医疗、文化体育等公共

服务设施，提升居民生活品质。教育设施 15 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达

到 90%以上，文化设施 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达到 90%以上，医疗卫

生设施 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达到 90%以上，体育设施 15分钟步行

可达覆盖率达到 90%以上，养老设施步行 15分钟覆盖率达到 90%以上。

推动城市更新活动：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，建设完善一批公

共服务设施；优化交通路网结构，提升城市南入口的通行能力和景观

效果；联动棚户区改造，营造舒适便捷的居住环境，完善改善性和保

障性住房供给，提供多样化的居住产品，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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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显地域文化特色：保护和传承地方文化，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

建筑风貌和景观节点。发挥易门丰富山水资源，依托南屯水库、龙泉

水库、合作水库，以及龙泉公园、合作水库森林公园和各类城市绿地，

构建完整的生态绿化体系，环城绿道体系，提升城市生态质量和生活

品质。

2.3 发展规模

（1）人口规模

结合上位规划传导及实际测算，规划人口 1.3 万人。

（2）用地规模

南部片区用地总规模为 312.59 公顷，其中建设用地总面积为

142.28公顷。

3 用地布局规划

3.1 国土空间结构

本规划构建“一带、一轴、三区”的国土空间功能结构。

“一带”：翠屏水韵景观带。位于南部片区西部，涵盖了合作水

库、龙泉水库和南屯水库三大水库及森林公园。景观带在城市水土保

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并通过慢行步道系统连接各个水库和森林公园，

提供市民休闲健身的理想场所。景观带中的面山部分通过植被覆盖和

景观设计，增强山体的观赏性和生态价值，确保区域内的水资源得到

有效管理和利用，形成集生态保护、休闲观光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

合性绿色走廊和景观带。

“一轴”：山水新城景观轴线。依托自然山水资源，形成以城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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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山—合作水库森林公园—罗所村—南部新城—田园为轴的空间序

列。通过构建新城景观轴线，开展城市意象构建、城市空间塑造、开

发强度管控等，展现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。

“三区”：桥头街棚改更新片区、南部新城文化片区、乡村田园

发展片区。桥头街棚改更新片区位于南部片区北部，继承和演绎易门

城市传统风貌，提升易门城市文化。南部新城文化片区位于南部片区

东部，提升完善教育、医疗、体育设施，建立健全各级各类绿地景观

体系，形成宜居宜业的活力片区。乡村田园发展片区位于南部片区南

部，有序推进人居环境的改造提升，激活乡村振兴产业，完善农业发

展设施，积极围绕罗氏民居历史建筑开展文化活动，扩大乡村田园风

光优势，发展乡村“农文旅”融合产业。

3.2 规划分区

划分生态控制区、农田保护区、城镇发展区、乡村发展区 4个一

级分区。

（1）生态控制区

是生态保护红线区外，需要予以保留原貌、强化生态保育和生态

建设、限制开发建设的自然区域。本规划划定生态控制区面积主要为

合作水库用地范围。

（2）农田保护区

是永久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相对集中需严格保护的区域。本规划

划定的农田保护区主要为永久基本农田区域。

（3）城镇发展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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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城镇开发边界围合的范围，是城镇集中开发建设并可满足城镇

生产、生活需要的区域。本规划划定城镇发展区主要为城镇开发边界

的区域。

（4）乡村发展区

是农田保护区外，为满足农林牧渔等农业发展以及农民集中生活

和生产配套为主的区域。本规划划定乡村发展区主要为罗所社区内的

村庄和农业发展用地。

3.3 用地结构调整

南部片区用地总规模为 312.59 公顷，其中建设用地总面积为

142.28公顷，占用地总规模的 45.52%；非建设用地 170.31公顷，占

用地总规模的 54.48%。

南部片区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总规模为 94.61公顷，其中建设用

地总面积为 93.97 公顷，占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总规模的 99.32%；

非建设用地 0.64 公顷，占城镇开发边界内用地总规模的 0.68%。

4 综合交通规划

4.1 道路交通系统规划

本规划形成“3+2+1”的道路交通体系。“3”为城市道路，分为

主干路、次干路、支路三级；“2”为郊野绿道、慢行廊道二类；“1”

为乡村道路。

主干路：是南片区道路交通的骨干性道路，既是南片区的发展轴

线又是景观轴线。规划主干路红线宽度为 24—42米。

次干路：直接或间接服务于南片区各地块，承担南片区主干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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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汇集和疏散的道路系统。规划次干路红线宽度为 22-24米。

支路：直接服务地块的道路系统。规划支路红线宽度为 10—18

米。

郊野绿道：在合作水库西侧，结合森林公园建设，布局郊野绿道。

以道路和慢行走廊进行组织，交通管制为非机动车道，最小宽度不低

于 2.5米。

慢行廊道：串联合作水库-龙泉公园-南屯水库，作为南部片区周

边郊野生态慢行道和郊野骑行通道，打造易门中心城区西面山森林公

园慢行体系。交通管制为非机动车道，最小宽度不低于 3.5米。

乡村道路：为服务罗所社区的农村道路，规划道路宽度为 4.5-8

米。

4.2 道路指标控制

城镇开发边界内，主干路网密度不低于 4.0km/km²，次干路网密

度不低于 3.0km/km²，控制支路网密度不低于 1.0km/km²。

城镇开发边界外，路网密度不低于 2.0km/km²。

4.3 机动车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规划

停车设施包括独立占地的社会公共停车场、配建停车场。本规划

独立占地的社会公共停车场 2 处，位于第一幼儿园北侧、菌乡大道北

侧、罗所服务区（西侧加油站）广场南部。配建停车场在地块开发细

则中标注。

依据《玉溪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，新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

预留充电设施建设安装条件（包括电力管线预埋和电力量预留）；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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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枢纽、超市卖场、商务楼宇、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办公场所、旅游

景区、学校、体育场馆以及独立用地的公共停车场、停车换乘停车场

建设充电基础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（包括电力管线预埋和电力量

预留）的车位应不少于总停车位 20%。上述新建项目不低于 10%的停

车泊位须实际建成充电桩。充电桩宜优先设置访客车位。

5 公共服务设施规划

5.1 公共服务设施体系

按照设施服务等级层次，南部片区内公共服务设施分为“区域级

-非区域级”两级。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为中心城区的公共服务设施，

非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为片区服务的公共服务设施。

本规划通过独立占地形式和配套建设形式，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覆

盖率。教育设施 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达到 100%，满足 90%以上的

目标要求；文化设施 15 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达到 100%，满足 90%以

上的目标要求；医疗卫生设施 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达到 100%，满

足 90%以上的目标要求；体育设施 15分钟步行可达覆盖率达到 100%，

满足 90%以上的目标要求；养老设施步行 15分钟覆盖率达到 90.22%，

满足 90%以上的目标要求。

5.2 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

南部片区内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包括综合医院、老年人福利院以

及职业技术学校等，建设用地规模为 11.35公顷。综合医院 1 所，老

年人福利院 1 处，职业技术学校 1 所，全民健身中心 1处，人防、应

急指挥中心 1 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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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非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

南部片区内非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包括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等，

建设用地规模为 15.76公顷。非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分为独立占地和

非独立占地两种落地方式。

其中，独立占地的非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有 7处。初中 1 所，小

学 1所，与初中共用，幼儿园 2 所，龙泉卫生院 1处，托育综合服务

中心 1 处，公共停车场 2处。

非独立占地的非区域级公共服务设施有 3处。依托公园绿地建设

社区健身中心 3 处。

6 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

6.1 绿地系统格局

南部片区建设公园绿地、河流水系、田园空间相结合的绿地开敞

空间体系，营造“蓝绿相间一水穿城”的生态绿地系统格局。本次规

划立足片区生态空间格局，社区公园、专类公园、游园、防护绿地、

广场、郊野公园、水系及“林、草”等非建设空间，打造绿地与开敞

空间。

6.2 绿地与开敞空间规划

规划公园绿地面积 7.33 公顷，包含社区公园 3 个，游园 5 个，

专类公园 1个。规划防护绿地规模 0.7公顷。规划广场用地 1 个，规

模 0.53 公顷。规划郊野公园 1 个。鼓励结合消防教育、爱国主义教

育、科普等内容建设公园绿地，增强和丰富公园绿地内涵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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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3 河流水系

规划河流水面、水库水面和坑塘水面主要为合作水库至三五大河

泄洪道、合作水库和其他水域。

7 建设开发控制

7.1 单元层次管控指标体系

本规划包含主导功能、规模控制、底线约束、路网密度、公益性

设施保障、绿地与开敞空间保障等内容，共计形成 6 大项、47 小项

控制性指标，通过条文控制、指标控制、定界控制方式对单元内容进

行管控引导。

7.2 地块层次管控指标体系

地块层次管控指标分为规定性指标（约束性）和指导性指标两类。

规定性（约束性）指标：包括用地性质、用地兼容、用地面积、

容积率、建筑密度、建筑限高、绿地率、交通出入口方位、停车泊位

及其他需要配置的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。

指导性指标：人口容量，建筑形式、体量、风格要求，建筑色彩

要求，其他环境要求。

7.3 地块建设开发控制体系

（1）地块容积率管控

规划对容积率上、下限作出规定，实施时按《地块开发细则》执

行。规划地块中新建、改建和扩建后的建筑工程的容积率，不得超出

《地块开发控制指标表》规定范围。

（2）地块建筑密度管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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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划控制建筑密度上限，实施时按《地块开发细则》执行。规划

地块中新建、改建和扩建后的建筑工程的建筑密度，不得超出《地块

开发控制指标表》规定范围。

（2）地块建筑高度管控

以合作水库—方屯中学为空间轴线，轴线两侧高度较低、向外逐

级抬升的整体形态。规划控制建筑高度上限，实施时按《地块开发细

则》执行。规划地块中新建、改建和扩建后的建筑工程的建筑高度，

不得超出《地块开发控制指标表》规定范围。

住宅建筑物的高度必须符合日照、建筑间距、消防、卫生视距、

管线埋设等的要求，其他性质建筑的间距应符合相关的消防、卫生视

距和管线埋设等的间距要求。

（4）地块绿地率管控

规划控制绿地率下限，实施时按《地块开发细则》执行。规划地

块中新建、改建和扩建后的建筑工程的绿地率，不得超出《地块开发

控制指标表》规定范围。

（5）建筑退距控制

规划区内的建筑在满足日照间距的同时，必须后退道路红线，建

筑后退主干路最小距离为 5 米，建筑后退次干路最小距离为 3米，建

筑后退支路最小距离为 2米。

（6）机动车位

数值均为下限值，建设中不得低于规定的机动车停车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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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规划所有内容、数据以归档入库成果为准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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